
债 权 真 实 性 承 诺 函

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
本司/本人依法向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并在此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司/本人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所依据的法律文书、债权证明材料和所述之事实均为真实有效，本司/本人愿意承担不实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二、自本司/本人对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的债权事实（申报的债权）形成后，本司/本人所获债权清偿情况如下：

 (未获清偿                    (已获部分清偿              
（注：若勾选“已获部分清偿”，则请于下文处填写所获清偿之金额、清偿时间以及清偿人的名称，并提供相关还款凭证佐证）

清偿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清偿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清偿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若本司/本人所述之事实与管理人审查结果不一致的，则本司/本人愿承担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特此承诺。

债权人（印章/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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